泊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实习学生住宿和请销假制度

为加强我校实习管理，规范实习活动，保证实习顺利进行，根据学校《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》对实习期间的请销假做出以下规定：
一、实习生必须遵守学校有关实习的规定以及实习单位的一切规章制度。
二、实习期间，由学校和实习单位协调安排学生统一住宿。凡申 请在统一安排的宿舍外住宿的实习学生，须经其监护人同意，签《学生自行解决住宿申请书》，学校备案后方可办理。
三、凡属法定假日，均按实习单位休假规定要求执行，休假期间， 原则上不得离开实习单位（地区），若确须离开，需向实习单位实习 主管部门说明原因，并写出书面请假申请，若无此手续，所出现的一切后果由实习生本人承担。
四、实习生一般不准请事假。因病或因特殊原因必须请假者，应 事先履行请假手续。除特殊原因外，不得委托他人或利用通讯工具间 接请假，更不允许未经准假而擅自离开实习单位。急病请假，可由实习队长（组长）代呈请假申请。
请假手续：
请假 1天以内由所在实习科室主任审批，2天以内由实习基地主 管部门负责人审批，3天及以上由实习基地主管部门负责人审批后须经学校审批。凡未经准假擅离实习工作岗位者，视为缺勤。学生实习期间请假者超过一个月者，须补实习。补实习时间一般在毕业考试后，由学生自费联系实习单位。
五、请销假办法：
1.请假获准后，应将准假单交实习单位实习科室或岗位负责人，并办好工作交接后，方得离开实习单位。
2.假满返回后，应及时到实习单位准假部门销假，不得过期而归，过期按缺勤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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